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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公告编号：2021-088 号 

近日，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科股份”）收

到公司实际控制人黄红云先生及股东陶虹遐女士的来函，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关于一致行动协议解除的情况 

公司股东陶虹遐女士以 EMS 邮政快递的方式给公司董事会秘书张强先生发

来《关于限期发布解除<一致行动协议>的函》。公司根据来函要求，向实际控制

人黄红云先生进行了核实。 

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8日收到黄红云先生回函，黄红云先生表示：其本人并

没有与陶虹遐女士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的主观意愿，但其充分尊重陶虹遐女士的意

见。 

若双方就陶虹遐女士直接持有的股份（即占公司总股本 2.49%的股份）解除

一致行动关系，黄红云先生实际可支配公司表决权的股份比例为 27.50%。黄红

云先生与陶虹遐女士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解除一致行动人的手续。 

另，按黄红云先生与陶虹遐女士离婚后的财产分割安排，重庆市金科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科控股”）已将其持有金科股份的

371,67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96%）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转让给其以存续分

立方式设立的重庆虹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虹淘公司”）。若虹淘公

司亦与黄红云先生解除一致行动关系，黄红云先生实际可支配公司表决权的股份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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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为 20.54%。若虹淘公司与黄红云先生解除一致行动关系，仍须满足根据《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收购及股份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业务指引》（征

求意见稿）的相关规定要求，在发布解除公告之日起的十二个月内继续遵守一致

行动等义务和承诺。 

上述情况发生后，黄红云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仍为控制公司表决权数量最多

的股东。后续公司将关注相关事项进展，并按照监管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关于收到主要股东表决权委托的情况 

2021 年 7 月 8 日，公司收到主要股东的书面文件，为保障和巩固黄红云先

生对金科股份的实际控制地位，确保金科股份安全稳定发展，当黄红云先生对金

科股份实际可支配表决权的股份比例小于等于 20.5425%的情况下，该主要股东

将其持有公司 6%股份比例的表决权委托给黄红云先生行使，有效期为五年。 

黄红云先生与陶虹遐女士解除一致行动关系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化，不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

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七月九日 


